彭浦镇治安巡防巡控及社区维稳

服务项目招标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彭浦镇治安巡防巡控及社区维稳

	采购内容
	通过公开招标取一家供应商，负责对彭浦镇镇域内重要路段以及固定点位的看守、治安巡防、路面巡查、消防不安全隐患整治、群租治理等辅助管理工作。

	预算资金
	320万元/年

	岗位数
	44

	服务期：2026年7月5日 至2027年7月4日；
招标有效期：自中标之日起至项目结束
合同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彭浦镇人民政府每季度支付给供应商相应合同金额。


二、项目需求及服务要求
（一）项目需求
1、做一休一，每天10:00-22:00，每天确保22人到岗；

2、服务地点：彭浦镇整个辖区，重点设置六个岗位如下：

场中路-少年村路-沪太支路-江场西路

汶水路-永和路-万荣路-彭越浦路

大宁音乐广场周边

广中西路-沪太路-万荣路

大融城商场周边

晋城路-沪太支路-永和路-原平路

3、协助镇政府做好区域内巡查巡控等辅助工作；

4、服从镇政府相关部门指挥调度，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集中整治行动。需要制定应急预案和紧急事件处置措施。遇到重点难点问题需要执法时，报请城管、警方支持；

5、固守与机动结合，即：根据实际环境，设点固守，若有一“点”遇“难题”或“突发事情”，相邻的“点”的管理员去机动支援。

（二）服务要求
1、中标单位每天应甲方要求提供服务，遵守上下班、交接班制度。统一着装、佩戴标识上岗，严格各岗位职责，分岗、分路段责任到人；

2、接受甲方的监督、指导，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并向甲方报告。

3、中标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架构，健全的管理服务制度，具备岗位自主培训能力。项目负责人岗位要求：3年以上城市管理或安保项目管理经验。

(三)考核

1、乙方须在合同期限内应甲方要求，须于指定地点、指定期间提供合同约定的人力服务。
2、每季度结算当期服务费用时，乙方应甲方要求，提供考勤表等证明材料。

3、乙方对甲方的设备、设施负有保管义务，若因乙方原因造成设备、设施毁损的，乙方应支付相应赔偿。

4、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乙方必须向甲方归还合同履行期间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及属于甲方的物品。

三、安全事项
供应商全面负责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工作中产生的矛盾由第三方自行负责解决。彭浦镇人民政府不承担安全责任以及乙方在工作中所产生的经济、社会赔偿责任。
四、服务时间
2026年7月5日 至2027年7月4日，合同一标一年，按年签约。
五、合同的签订及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后彭浦镇人民政府每季度支付给供应商相应合同金额,供应商在费用测算时，应考虑到服务期限内最低工资调整问题。
其它要求

1、投标人需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理解及管理重点、难点进行分析和阐述。同时还需将提出针对几天的改进措施。

2、投标人需按不同路段实际情况与特点，量身制定管理服务方案及配套服务细则。

3、投标人应根据本项目实际特点及采购各项目要求，制定完善的项目管理机构设置方案，涵盖组织架构设置、人员岗位职责等相关要求。
4、投标人应依据本项目实际特点与采购要求，制定完善内部管理方案，包含制度体系建设、档案管理等专项管理制度。

5、投标人应依据本项目采购需求与项目实际特点，介绍企业服务亮点、创新工作模式及专属特色服务举措。

6、投标人须为从业人员足额投保雇主责任险及公众责任险，全面保障从业人员作业安全，筑牢人员安全保障防线。
7、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明确配置人员数量、岗位分工、年龄结构及综合素质等相关情况。

8、投标人需提供近三年已完成的同类有效业绩，同时需提供类似项目的合同扫描件，扫描件中需体现合同的签约主体、项目名称及内容、合同金额、交付日期等合同要素的相关内容。投标人还需提供业主履约评价文件。
彭浦镇人民政府
2026年5月7日


